
程fq

遭
向
最
適
社
會
之
路

日召

祭

宏

從
經
濟

星
自閒

5次
那晶

晶
家
的
發

壹
、
福
利
國
家
的
演
進
過
程
與
基
礎
理
論

、
福
利
國
家
的
意
義
與
特
質

福
利
閻
家
(
右
。
E
N
M
門
。
叩
門
丘
。
)
顧
名
思
義
是
在
追
求
滿
足
的

7
5
戶
)
生
活
(
內
心
門
仿
)

。
根
拔
布
魯
斯

(
Z
m
H
C
門
戶
口
。
因
門
口8)
在
「
福
利
國
家
的
到
來
」
(
吋
}
哥
們
。

E
E
m

。
同
宅
巴
E
S

盟
丘
。
)
的
序
昔
日
所
述
，
福
利
國
家
一
詞
是
在
一
九
三0
年
代
後
期
，
英
國

首
相
張
伯
倫
(
區
內
且
已
叮
叮
古
B
O

門
口
日
)
為
了
區
別
「
權
力
國
家
」
Q
o
d
S門
的

Z
Z
)

，
而
率
先
使
用
。
一
九
四
一
年
，
用
布
魯
(
吋
。
自1
$
主
教
在
「
市
民
與
僧
侶
」
(
吋
g

n
E
N
O口
ω
口
已
司
已
g
c

一
書
中
，
指
納
粹
德
國
為
「
戰
爭
國
家
」

(
4〈
月
間
因
門
。
的E
Z

)
，
而
稱
英
國
為
福
利
國
家
。

福
利
關
家
是
在
現
實
的
環
境
中
演
變
和
成
長
，
並
無
一
定
的
目
標
和
精
確
的
定
義
。

但
是
，
為
了
充
分
了
解
福
利
國
家
的
木
質
，
藉

-
m經
驗
與
共
同
因
素
的
分
析
，
確
立
福
利

國
家
的
概
念
是
必
要
的
。

一
福
利
經
濟
學
之
父
畢
固
(
〉-n
-
E
m
。
口
)
，
曾
在
「
國
官
與
福
利
」
(
或

g
z
v

m
w口
已
司
已
同
叩
門
。
)
一
書
中
，
一
方
面
反
對
亞
當
史
密
斯
(
〉
E
B
ω
B
Z
F
)

「
國
富

就
是
福
利
」
的
主
張
;
一
方
面
把
福
利
分
為
經
濟
性
福
利
(
而
口
。
口

O
B

戶
。
司
已
閃
閃
0
)與

非
經
濟
性
福
利
(
口
。
口-o
n
o
口
O
B

凹
凸
還
丘
E
門
0
)
，
並
將
直
接
或
間
接
與
貨
幣
有
關
的

福
利
，
定
義
為
經
濟
性
福
利
。
畢
固
認
為
，
如
果
其
他
條
件
相
等
，
國
民
所
得
的
增
加
、

八
刀
闊
的
均
等
以
及
經
濟
的
穩
定
，
可
以
提
昇
社
會
的
福
利
水
准
。
早
固
在
其
名
著
「
一
峭
利

經
濟
學
」

(
4〈
巴
E
E

開
口
。
口o
g

凹
的
的
)
中
，
主
張
以
組
織
的
力
量
，
調
適
生
產
條
件
與

分
配
條
件
的
不
均
衡
，
而
租
稅
與
補
助
金
的
運
用
，
就
是
政
府
解
決
問
題
的
利
務
。

果
固
以
純
經
濟
學
的
立
場
去
測
定
福
利
水
準
'
卻
忽
略
了
無
法
宣
化
的
非
煜
濟
性
研

利
。
其
實
，
福
利
是
社
會
大
眾
的
主
觀
意
識
，
除
了
生
活
水
準
很
高
、
貧
富
差
距
很
小
、

經
濟
穩
定
、
人
人
受
到
最
低
生
活
的
保
障
等
經
擠
性
福
利
之
外
，
話
臨
該
包
括
生
活
環
揖

典
文
化
設
施
的
充
實
、
國
家
地
位
的
穩
定
、
政
治
的
民
主
、
道
德
規
範
受
到
尊
重
等
非
經

濟
性
福
利
。
至
於
政
府
的
組
織
性
機
能
，
除
了
租
稅
與
補
助
金
的
財
政
措
施
之
外
，
仍
應

重
視
社
會
資
本
的
充
笠
、
社
會
福
利
制
度
的
改
進
、
勞
資
關
係
的
民
主
化
以
及
經
濟
計
童

的
欽
率
等
機
能
。
因
此
，
福
利
國
家
的
內
涵
應
包
括
經
濟
性
福
利
與
非
經
濟
性
福
利
;
一
咐

利
間
家
的
政
府
角
色
應
重
現
福
利
政
策
的
綜
合
計
畫
與
實
施
。

- :17 一

二
、
福
利
國
家
的
演
進
過
程

早
在
二
八

O

一
年
，
英
國
即
通
過
了
「
救
貧
法
」
(
可
O
O

門
戶
仙
詞
)
，
徵
收
救
貧
稅

，
以
救
濟
窮
人
。
為
了
改
善
勞
工
、
童
工
和
婦
女
的
工
作
條
件
，
英
閻
於
一
八
O
二
年
制

訂
「
學
徒
健
康
與
道
德
法
」

(
MHS
-
F
ω
口
已

Z
O
E
Z

丘
〉

H
V
H
U
E
口
戶
口
g

〉
立
)

、
一
八
一
九
年
制
訂
「
工
廠
法
」
、
一
八
四
二
年
制
訂
「
礦
工
法
」
、
一
八
四
四
年
糊
訂

限
制
婦
女
勞
動
條
件
的
工
廠
法
、
一
八
四
七
年
制
訂
「
十
小
時
工
作
時
間
法
」
。
為
了
提

高
教
育
水
準
'
於
一
八
七

0
年
制
訂

「
初
等教
育
法
」
、
一
九
O
二
年
制
訂
「
中
等
教
育

法
」
。
為
了
改
善
公
共
衛
生
，
於
一
八
七
五
年
制
訂
「
公
共
保
健
法
」
。
在
福
利
國
家
的

名
詞
出
現
之
前
，
英
閻
已
質
跑
了
各
種
福
利
措
施
。



一
九
二
九
年
的
經
濟
大
恐
慌
(
吋V
m
D
S
E

口
名
門
自
由
戶
。
口
)
，
造
成
了
生
產
的

停
頓
與
大
量
的
失
業
。
美
國
率
先
以
凱
恩
斯
己
﹒
出
﹒
閃
而
這
口
。
的
)
的
理
論
，
增
加
政
府

的
公
共
支
出
，
擴
大
社
會
福
利
的
範
闊
，
援
高
僱
用
水
準

o

結
果
，
雖
然
未
能
有
效
解
決

經
濟
的
不
景
氣
，
卻
大
為
提
昇
社
會
福
利
水
準
。
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之
役
，
人
類
痛
感
和
平
的
重
要
，
也
體
認
到
，
經
濟
政
策
必
須
有

計
畫
地
運
作
，
才
能
發
揮
人
獄
的
潛
能
，
增
進
關
民
的
福
祉
。
於
是
，
英
闊
的
工
黨
政
府

便
根
攘
一
九
悶
二
年
貝
弗
旦
奇
(
4〈E
E
口
切

2
0
門
E
m
o
)，
即
發
表
之
「
社
會
保
險
及

其
相
關
服
務
」
(
宏
旦
旦
日
口
的C
E
口
2
ω

口
已
〉
口
信
已

ω
ω立
戶
口
。
)
，
實
施
社
會
安
全

制
度

(
ω
o
n
E
H
ω
ω
口
口
旦
司
ω
山
刊
的
古
巴
)
及
克
分
僱
用
政
策
(
肉
已

γ
o
s
1。
叫
B
O
E

M
V已
戶
口
已
'
奠
定
了
一
福
利
岡
家
的
基
髓
。

各
閱
致
力
於
經
濟
成
長
的
結
果
，
產
業
結
構
發
生
了
很
大
的
變
化
。
最
明
顯
的
是
，

慶
、
林
、
漁
、
牧
業
等
初
級
產
業
的
比
重
逐
漸
下
降
。
其
次
，
政
的
、
企
業
和
各
種
團
體

的
僱
用
人
數
不
斷
增
加
。
另
一
-
方
面
，
市
場
結
構
也
有
很
大
的
變
化
。
在
商
品
市
場
上
，

而
於
技
術
的
革
新
和
勞
動
生
產
力
的
提
高
，
資
本
係
數
(
2
H
M
E
m
-
g
丘
口
丘
。
己
)
逐

漸
降
低
;
在
勞
力
市
場
上
，
因
為
勞
動
人
口
的
減
少
和
勞
力
需
求
的
增
加
，
造
成
了
勞
力

供
給
的
不
足
。
這
些
變
化
，
使
勞
動
階
級
的
交
涉
權(
σ
R
m丘口

3
2
0

門
)
大
為
增
加

，
勞
動
階
級
的
福
利
漸
受
重
觀
。

一
九
六
0
年
至
一
九
七
0
年
代
中
期
，
高
度
的
經
濟
成
長
使
福
利
閥
家
的
人
們
萃
受

7

有
史
以
來
最
優
厚
的
生
活
保
障
與
福
利
服
務
。
可
是
，
龐
大
的
福
利
支
出
，
卻
逐
漸
成

為
政
府
的
沉
重
負
擔
;
高
額
的
稅
金
和
保
險
費
，
降
低
了
人
們
的
工
作
意
願
;
儲
蓄
率
的

降
低
，
阻
礙
了
資
本
的
形
成
。
目
前
，
福
利
國
家
正
遭
逢
前
所
未
有
的
危
機
，
而
不
得
不

轉
向
另
一
種
型
態
的
福
利
關
家
。

一
、
福
利
國
家
的
基
礎
理
論

產
業
革
命
之
後
，
也
於
自
由
放
任
主
義
的
橫
行
，
資
本
主
義
變
成
了
「
無
罪
者
的
作

獄
社
會
」
。
於
是
，
產
生
了
兩
種
對
立
的
思
想

•• 

一
種
主
張
用
革
命
的
方
法
，
推
翻
資
木

主
義
;
另
一
種
則
主
張
以
漸
進
的
芳
法
，
改
革
資
本
主
義
。
前
者
謂
之
「
馬
克
斯
社
會
主

義
」

(
Z
m
Z
E口
的
。
旦
旦
古
巴
)
;
後
者
稱
為
「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」
(
口
。

B
o
n
z
z
c

ω
。
已
丘
2
日
)
。

英
關
工
黨
所
標
榜
的
「
從
搖
籃
到
墳
墓
」Q
E
S
F
ω
R
M
H丘
。
阱
。
苦
。
m
E
〈
0

)
之
福
利
政
策
，
實
係
基
於
費
邊
社
(
吋
宵
。
明
呂
立

ω
口

ω
。
且
早
已
所
主
張
之
民
主
社

會
主
義
思
想
。
因
此
，
在
探
討
福
利
閻
家
的
基
隨
理
論
時
，
必
須
認
識
馬
克
斯
社
會
主
義

與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在
世
界
觀
、
政
治
理
論
及
經
濟
理
論
的
不
同
主
張
。

第
一
、
在
世
界
觀
芳
面

|
|
唯
物
論
對
理
想
主
義
。
馬
克
斯
社
會
主
義
是
以
辯
設
法
唯
物
論
和
歷
史
唯
物
論

，
作
為
基
礎
理
論
;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則
以
理
想
主
義
的
人
道
觀
，
作
為
理
論
依
援
。
前
者

是
以
下
部
結
構
的
經
濟
現
象
，
去
解
釋
上
部
結
構
的
倫
理
觀
念
;
相
反
地
，
後
者
是
以
自

巾
、
平
等
、
博
愛
等
倫
理
J
去
說
明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的
缺
失
。
悶
此
，
可
以
說
，
前
者
是

以
經
濟
學
者
解
釋
倫
理
;
後
者
是
以
倫
理
去
解
釋
經
濟
學
。

|
|
階
級
倫
理
對
普
遍
倫
理
。
馬
克
斯
社
會
主
義
認
為
，
階
級
不
附
會
形
成
不
刊
的

倫
理
觀
，
因
而
主
張
階
級
倫
理
;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認
為
，
階
級
雖
有
對
立
，
仍
有
部
分
的

共
同
性
，
所
以
主
張
普
通
倫
理
。
前
者
進
一
步
指
出
，
由
於
倫
理
觀
的
不
同
，
欲
以
理
性

的
溝
通
，
達
到
社
會
主
義
的
揖
界
是
不
可
能
的
，
那
只
是
資
本
家
的
欺
騙
手
段
的
已
。
因

此
，
否
定
以
漸
進
方
式
改
革
資
本
主
義
。
後
者
相
信
，
有
超
越
階
級
的
人
類
道
德
存
在
，

可
以
藉
著
理
性
的
力
量
與
民
主
的
方
式
，
街
求
社
會
的
改
變
。

|
|
辯
證
法
對
漸
進
主
義
。
馬
克
斯
社
會
主
義
基
於
唯
物
論
和
辯
證
法
，
預
言
資
木

主
義
的
崩
潰
是
必
然
的
結
果
。
為
了
早
日
實
現
社
會
主
義
的
理
想
，
必
須
用
激
進
的
方
法

，
消
除
階
級
的
對
立
。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深
信
，
人
頻
道
德
必
能
凌
越
種
族
道
德
或
階
級
道

德
，
以
漸
進
主
義
改
革
資
本
主
義
是
可
衍
的
。

第
二
、
在
政
治
理
論
方
面

|
|
然
產
階
級
獨
裁
對
民
主
主
義
。
馬
克
斯
社
會
主
義
認
為
，
然
產
階
級
政
權
的
取

得
和
無
產
階
級
的
專
政
是
絕
對
必
要
的
。
為
了
達
成
這
個
目
的
，
暴
力
革
命
也
在
所
不
惜

。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承
認
不
同
政
黨
的
存
在
，
贊
成
透
過
選
舉
，
進
行
政
權
的
替
換
，

m
時

，
主
張
以
民
主
政
治
的
方
式
，
取
得
民
眾
的
擁
護
，
促
進
閣
民
的
福
祉
。

|
|
i
階
級
間
家
對
議
會
政
治
。
馬
克
斯
社
會
主
義
主
張
國
家
的
階
級
性
，
也
就
是
無

產
階
級
獨
裁
閥
家
與
民
主
主
義
閻
家
的
對
立
性
，
所
以
必
讀
以
滲
透
顛
覆
的
方
法
，
進
行

世
界
革
命
，
以
消
除
階
級
悶
家
的
對
立
。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雖
然
不
否
定
關
家
機
構
特
易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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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階
級
支
配
的
工
具
，
但
是
，
由
於
勞
動
階
級
力
量
的
增
強
，
可
以
用
民
主
的
議
會
政
治

，
改
革
國
家
的
階
級
性
。

第
三
、
在
經
濟
理
論
芳
茵

|
|
馬
克
斯
經
濟
學
對
學
民
派
經
濟
學
。
馬
克
斯
社
會
主
義
以
勞
動
價
值
的
理
論
，

證
明
資
本
家
的
榨
取
、
利
潤
率
的
低
落
、
勞
工
的
窮
困
以
及
經
濟
恐
慌
的
必
然
性
。
民
主

社
會
主
義
則
以
學
臨
派
的
經
濟
理
論
，
作
為
制
定
經
濟
政
策
的
依
拔
。
目
前
，
凱
恩
斯
的

總
體
經
濟
學
及
學
固
的
福
利
經
濟
學
仍
為
福
利
國
家
經
濟
理
論
的
基
礎
。

|
|
經
濟
恐
慌
與
勞
工
的
窮
困
法
則
。
馬
克
斯
社
會
主
義
認
為
，
資
本
主
義
經
常
存

有
失
業
狀
況
，
必
然
會
導
致
經
濟
恐
慌
。
此
外
，
資
本
家
累
積
資
本
和
追
求
利
潤
極
大
化

的
結
果
，
必
然
會
造
成
勞
工
的
窮
困
。
經
濟
恐
慌
與
勞
工
窮
困
的
結
果
，
必
將
導
致
資
本

主
義
的
崩
潰
。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認
為
，
失
業
只
是
一
種
過
渡
現
象
，
政
府
可
以
擴
大
公
共

投
資
，
維
持
充
分
就
業
。
至
於
資
本
家
的
利
潤
分
配
，
政
府
亦
可
以
法
律
限
定
，
不
致
造

成
勞
工
的
窮
困
。

|
|
公
有
化
對
私
有
化
。
馬
克
斯
社
會
主
義
認
為
，
生
產
、
交
換
與
分
配
的
公
有
化

，
是
實
現
社
會
主
義
體
制
的
基
本
條
件
，
因
而
主
張
藉
蒼
生
產
手
段
的
改
變
，
達
成
變
更

生
產
關
係
的
目
的
。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則
認
為
，
社
會
主
義
的
目
的
，
要
使
國
民
在
繁
榮
、

平
等
的
生
活
中
，
享
受
人
生
的
樂
趣
。
因
此
，
只
要
能
達
成
社
會
主
義
的
理
想
，
公
有
化

或
私
有
化
都
不
是
問
題
，
最
重
要
的
是
結
果
而
非
手
段
。

貳
、
一
繭
利
國
家
的
經
濟
體
制
與
政
府
角
色

一
、
福
利
國
家
的
經
濟
體
制

由
上
述
說
明
可
知
，
福
利
國
家
的
基
礎
理
論
，
並
非
自
由
放
任
主
義
，
也
不
是
馬

克
斯
社
會
主
義
，
而
是
溶
合
二
者
的
民
主
社
會
主
義
。
因
此
，
福
利
國
家
的
經
濟
體
制
，

並
非
純
粹
的
資
本
主
義
，
也
不
是
馬
克
斯
社
會
主
義
，
而
是
混
合
經
濟
體
制
(
宮
前
旦

開
的O
B
S

己

什
麼
是
混
合
經
濟
體
制
呢
?
首
先
，
必
讀
了
解
資
本
主
義
經
濟
與
社
會
主
義
經
濟
的

不
同
。
關
於
這
個
問
題
，
我
們
可
以
從
下
列
兩
方
面
去
說
明
﹒
.

第
一
、
組
織
上
的
不
同
|
|
資
本
主
義
是
以
財
產
和
生
產
手
段
的
私
有
為
基
礎
;
社 會

主
義
是
以
生
產
手
段
的
公
有
為
基
礎
。
(
或
許
有
一
小
部
分
的
財
產
私
有
權
)
資
木
主

義
的
資
源
分
配
和
經
濟
活
動
，
是
由
個
別
的
經
濟
主
體
，
透
過
自
由
市
場
的
運
作
去
達
成

。
社
會
主
義
的
經
濟
活
動
，
則
完
全
按
照
中
央
決
策
單
位
的
統
一
計
畫
集
體
達
成
。

第
二
、
機
能
上
的
不
同
|
|
資
本
主
義
認
為
，
經
濟
活
動
的
目
的
在
追
求
私
有
利
潤

，
這
些
利
潤
屬
於
資
本
所
有
者
，
而
經
濟
發
展
所
甫
的
投
資
費
用
，
則
大
部
分
來
自
這

一
些

私
有
利
潤
。
社
會
主
義
認
為
，
經
濟
活
動
的
目
的
，
在
創
造
社
會
的
利
益
，
這
些
利
益
歸

於
社
會
全
體
，
而
投
資
所
需
的
費
用
，
則
仰
賴
這
些
社
會
利
益
。

資
本
主
義
經
濟
和
社
會
主
義
經
濟
的
混
合
型
醋
，
就
是
混
合
經
濟
體
制
。
有
些
混
合
一

經
濟
體
制
是
以
資
本
主
義
為
基
礎
，
溶
合
社
會
主
義
經
濟
組
織
的
因
素
;
有
些
是
以
社
會

主
義
為
基
礎
，
溶
合
資
本
主
義
經
濟
組
織
的
因
素
。
福
利
國
家
的
經
濟
體
制
，
就
是
以
資

本
主
義
為
基
酷
的
混
合
經
濟
體
制
。
這
種
經
濟
體
制
至
少
具
有
下
列
三
個
特
徵

•• 

第
一
、
組
織
上
的
特
徵
1
|
福
利
國
家
的
生
產
手
段
是
私
有
和
公
布
併
存
，
也
就
是

私
有
部
門
宙
門
古
巴
。
的
o
n
Z
G
和
去
有
部
門

Q
Z
E
Z
m
o
n
g門
)
同
時
存
在
，
但
是

，
前
者
的
比
重
要
比
後
者
大
得
多
。
經
濟
資
源
的
分
配
，
原
則
上
是
根
按
市
場
機
龍
，
再

配
合
計
畫
性
的
組
織
，
以
補
充
市
場
機
能
的
缺
失
。

的
第
二
、
機
能
上
的
特
徵ll

福
利
國
家
的
私
有
部
門
，
須
創
造
社
會
利
益
;
公
有
部

門
亦
可
追
求
私
有
利
潤
。
政
府
在
一
定
的
經
濟
計
畫
下
，
調
適
私
有
利
潤
與
社
會
利
益
。

政
府
以
課
稅
方
式
，
從
個
人
所
得
、
民
間
企
業
的
刺
潤
以
及
公
有
部
門
的
收
益
，
徵
收
稅

傘
，
作
為
公
共
投
資
及
其
他
政
府
支
出
的
經
費
。

第
三
一
、
公
、
私
混
品
品
特
徵
|
|一的
利
國
家
的
企
業
大
部
分
屬
於
民
營
，
部
分
屬
於

公
瞥
，
小
部
分
屬
於
公
、
私
混
合
型
態
。
有
些
企
業
的
所
有
權
，
分
屬
於
政
府
與
民
間
;

有
些
企
業
的
所
有
權
屬
於
政
府
，
卻
由
私
人
經
營
。

二
、
福
利
國
家
的
市
場

一
耐
利
國
家
秉
承
資
本
主
義
自
由
經
濟
的
精
神
，
尊
重
自
由
市
場
的
各
種
機
能
。

第
一
、
民
主
主
義
機
能
1
|
計
畫
性
經
濟
體
制
是
以
中
央
集
權
的
組
織
，
推
行
經
濟

政
策
。
因
此
，
政
治
權
官
。

E

古
巴
惜
。
這
O

門
)
和
經
濟
權
(
o
n
O
D
O
S
Z
M
)

。
還
叩
門
)

間
為
統
治
集
團
所
有
。
福
利
國
家
的
經
濟
活
動
，
是
在
非
人
格
組
織
的
市
場
機
構
內
運
作

，
人
人
都
…
卒
于
有
生
產
、
消
費
和
交
換
的
自
由
。
政
府
的
經
濟
權
也
是
基
於
國
民
的
經
濟
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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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
，
所
以
本
質
上
政
府
的
經
濟
權
和
政
治
權
是
分
闊
的
。

第
二
、
資
掠
配
置
機
能
|
|

亞
當
史
密
斯
早
已
主
張
自
由
市
場
的
一
幅
刺
機
能
。
後
經

巴
勒
圖
(
〈
P
M
V
ω
B
Z
)
、
馬
歇
爾
(
〉-
Z
M
M門
由
何
單
口
)
、
希
克
斯C
.
m
-出
門
口
押
的
)

等
新
古
典
經
濟
學
派
的
補
充
，
使
福
利
機
能
更
具
理
論
。
著
名
的
「
巴
勒
圓
最
適
量
」
(

H
U
E
E
O
O
H
V

立
自
己
5
)
，
就
是
在
投
入
(
古
℃
己
)
和
產
出
(
。
已
℃
己
)
之
間
，
從
事

最
適
當
的
配
置
，
以
增
進
社
會
全
體
的
利
益
。
一
八
七
0
年
以
後
盛
行
的
邊
際
欽
用
分
析

(
g
m
v
門
問
古
巴
C
H
E
q
m
H口
旦
河
的
凹
的
)
，
更
證
明
自
由
市
場
能
移
透
過
資
源
的
有
欽
配

置
，
達
到
生
產
極
大
化
和
消
費
最
大
滿
足
的
妓
果
。

第
三
、
自
由
競
爭
機
能
|
|
自
由
市
場
所
標
榜
的
競
爭
原
則
，
可
以
刺
激
企
業
家
的

創
意
，
促
進
企
業
的
合
理
經
營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也
可
以
提
昇
勞
工
的
工
作
效
率
，
提
高
勞

動
生
產
力
和
工
資
水
準
。

第
四
、
穩
定
經
濟
機
能
|
|
穩
定
經
濟
的
基
本
條
件
，
就
是
要
維
持
市
場
供
需
的
均

衡
。
自
由
市
場
本
身
就
兵
有
這
種
機
能
，
這
就
是
所
謂
的
「
賽
恩
法
則
」
3
ω
U
N
d
F
m
2

)
。
在
商
品
市
場
中
，
如
果
商
品
供
給
不
足
，
就
會
引
發
物
價
上
漲
，
造
成
商
品
需
求
的

減
少
;
相
反
地
，
如
果
商
品
供
給
過
剩

，
就
會
引
發
物
價
下
跌
，
造
成
商
品
需
求
的
增
加

。
在
資
金
市
場
和
勞
力
市
場
也
是
一
樣
，
利
率
和
工
資
指
標
會
自
然
調
節
供
需
的
均
衡
。

第
五
、
所
得
分
配
機
能
|
|
自
由
市
場
是
以
邊
際
生
產
力
(
5
ω名
古
巴
賞
。

l

也
已
丘
吉
叩
門
已
分
配
所
得
，
也
就
是
根
攘
生
產
因
索
對
生
產
所
做
的
貢
獻
程
度
，
加
以
分

副
所
得
。
例
如
勞
工
的
工
資
、
資
本
家
的
利
潤
、
地
主
的
地
租
，
原
則
上
都
是
根
攘
邊
際

生
產
價
值
的
標
準
'
加
以
支
付
。

一
二
、
福
利
國
家
的
政
府
角
色

福
利
國
家
的
市
場
機
能
也
有
一
些
缺
失
，
例
如
，
自
由
競
爭
的
結
果
，
造
成
了
強
者

的
社
會
;
所
得
分
配
的
不
均
，
造
成
了
貧
富
的
懸
殊
;
企
業
的
生
產
優
先
主
義
，
造
成
了

環
境
的
破
壞
;
生
產
者
自
由
加
入
市
場
的
結
果
，
造
成
了
小
規
模
生
產
的
不
經
濟
。
這
些

缺
失
必
須
藉
由
政
府
的
介
入
方
可
解
決
。
因
此
，
福
利
國
家
的
政
府
扮
演
下
列
各
種
角
色

第
一
、
維
護
市
場
犧
能
的
角
色

|
|
自
由
市

場
發
展
的
結
果
，
容
易
產
生
自
然
的
獨

佔
古
巴
口
E
-
5
。
口
O
M
U旦
河
)
或
人
為
的
寡
佔

(
o
z
m
o
z
-
可
)
，
阻
礙
市
場
機
能
的
運

作
。
此
外
，
由
於
技
術
的
進
步
與
企
業
的
保
密
，
容
易
造
成
市
場
知
識
的
封
閉
，
阻
礙
生

產
物
和
生
產
因
索
的
流
動

(
B
o
z
-
E明)
。
因
此
，
政
府
必
須
以
法
規
禁
立
獨
佔
或
寡

佔
的
商
業
行
為
，
並
透
過
政
府
機
構
的
中
介
，
開
放
市
場
知
識
。

第
二
、
補
充
市
場
機
能
的
角
色
1
|
|
企
業
為
了
降
低
生
產
成
本
，
往
往
忽
略
社
會
成

本

(
8旦
旦

n
g

片
)
，
造
成
外
部
不
經
濟

(
2
Z
門
口
丘
。
g

口
。
自
己
，
必
氯
靠
政
府

以
法
律
限
制
或
謀
徵
稅
金
。
企
業
追
求
私
利
的
結
果
，
常
常
不
顧
社
會
公
益
，
必
須
由
政

府
加
以
補
足
。
為
了
彌
補
市
場
經
濟
的
缺
失
，
政
府
必
須
充
質
道
路
、
港
筒
、
橋
樑
、
公

園
、
防
災
、
住
宅
等
社
會
資
本
及
福
利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等
公
共
服
務
。

第
三
、
促
進
經
濟
發
展
的
角
色
|
|
自
由
競
爭
的
結
果
，
使
企
業
只
踹
彼
得
正
常
的
利

潤
(
口
自
旦
旦
有
。
口
片
)
而
無
力
從
事
研
究
開
發
和
必
要
的
投
資
，
必
須
由
政
府
加
以
輔

誨
，
助
其
改
善
生
產
結
構
、
開
發
市
場
、
提
高
經
營
欽
率
。
政
附
也
應
該
協
助
企
業
，
找

尋
經
擠
賀
頓
，
確
保
生
產
的
穩
定
。

第
四
、
所
得
重
分
配
的
角
色
l
l

自
由
市
場
的
所
得
分
配
，
容
易
擴
大
所
得
的
差
距

，
造
成
貧
富
懸
殊
的
社
會
問
題
。
政
府
必
須
採
取
所
得
重
分
配
的
措
施
，
如
累
進
方
式
的

所
得
稅
制
度
、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、
最
低
工
資
制
、
私
有
財
產
的
重
分
配
以
及
漲
價
歸
公
的

土
地
政
策
等
，
以
縮
小
所
得
的
差
距
。

第
五
、
安
定
國
民
生
活
的
角
色
l
l

政
府
對
於
因
疾
病
、
投
書
、
年
老
、
殘
障
或
失

業
等
原
因
而
喪
失
所
得
者
，
應
該
負
起
安
定
其
生
活
的
責
任
。
此
外
，
政
府
亦
應
配
合
貨

幣
政
策
和
物
價
政
策
，
以
充
分
保
障
全
體
國
民
的
生
活
。

第
六
、
調
適
市
場
供
需
的
角
色
|
|
完
全
競
爭
市
場
雖
是
福
利
國
家
追
求
的
理
想
，

質
際
上
懿
乎
無
法
達
成
，
而
供
需
平
衡
的
懺
飽
，
也
只
停
留
在
理
論
的
階
段
。
在
經
濟
高

度
開
發
的
福
利
國
家
，
商
品
市
場
、
資
金
市
場
和
勞
力
市
場
經
常
是
供
給
大
於
需
求
，

政
府
必
讀
採
取
刺
激
有
效
需
求
的
措
施
，
才
能
調
適
不
完
全
競
爭
市
場
(
H
g
M
M
叩
門
內
O
C
門

口
。
呂
℃
R
Z
戶
。
口
B
ω

品
。
鬥
)
的
供
需
關
係
。

一的一

第
七
、
維
護
有
教
競
爭
的
角
色
|
|
一
九
四
0
年
，
克
拉
克
己
﹒

z
-
0

月
付
)
在

其
論
文
中
，
首
次
提
出
有
教
競
爭
的
理
論
。
在
不
完
仝
競
寧
市
場
中
，
只
要
能
移
使
市
場

不
斷
擴
大
，
替
代
品
不
斷
開
發
，
仍
能
達
到
自
由
競
爭
的
效
朵
。
政
府
必
須
承
認
競
爭
的

價
值
，
並
確
立
可
行
的
規
範
，
以
維
護
市
場
的
有
效
競
爭
。



品
本
主
、
福
利
國
家
的
經
濟
政
策
與
經
濟
效
果

一
、
經
濟
成
長
政
策

一
九
二
九
年
經
濟
大
恐
慌
之
後
，
歐
美
國
家
相
繼
採
行
各
種
不
同
的
經
濟
政
策
，
結

果
，
大
都
嘗
到
了
失
敗
的
滋
味
。
只
有
福
利
國
家
型
的
經
濟
政
策
，
獲
得
了
成
功
果
實
，

因
而
奠
定
了
福
利
國
家
經
濟
政
策
的
基
本
模
型
。
為
了
進
一
步
了
解
各
國
經
濟
政
策
的
大

致
內
容
，
按
說
明
於
後•• 

第
一
、
古
典
型
經
濟
政
策
|
|
英
國
在
工
黨
的
領
導
下
，
繼
承
古
典
經
濟
學
派
的
財

政
理
論
，
削
減
政
府
的
財
政
支
出
，
償
還
公
債
，
增
加
間
接
稅
和
所
得
稅
，
以
平
衡
預
算

。
結
果
徹
底
失
敗
，
工
黨
也
因
而
失
去
政
權
。

第
二
、
法
西
斯
型
經
濟
政
策
|
|
希
特
勒
的
德
國
和
墨
索
里
尼
的
義
大
利
，
為
了
加

強
國
家
統
制
，
而
進
行
國
有
化
運
動
，
暫
時
克
服
了
失
業
和
不
景
氣
。
可
是
，
另
一
方
面

卻
積
極
擴
張
軍
備
，
準
備
進
行
侵
略
戰
爭
，
因
而
爆
發
了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。

第
三
、
新
政
型
經
濟
政
策
|
|
一
九
三
三
年
以
後
，
美
國
在
羅
斯
福
總
統
的
新
政
(

2
。
看
巳

g
c

下
，
進
行
大
規
模
的
公
共
投
資
、
制
訂
社
會
安
全
及
勞
動
關
係
法
規
、
供

應
平
民
住
宅
。
但
是
，
直
至
一
九
三
九
年
，
美
國
的
失
業
人
數
仍
達
九
五
0
萬
人
。
因
此

，
新
政
並
未
克
服
不
景
氣
的
危
機
。

第
四
、
福
利
國
家
型
經
濟
政
策
|
|
北
歐
的
瑞
典
和
太
平
洋
南
端
的
組
西
蘭
，
為
了

克
服
經
濟
蕭
條
，
也
進
行
大
規
模
的
公
共
投
資
;
為
了
穩
定
就
業
，
政
府
機
構
大
量
僱
用

員
工
，
並
加
強
失
業
救
濟
;
為
了
增
進
國
民
的
購
買
能
力
，
而
提
高
社
會
福
利
的
給
付
水

準
'
並
提
供
住
宅
補
助
;
為
了
保
障
最
民
生
活
，
而
實
施
農
作
物
的
保
證
價
格
。
結
果
，

一失
業
率
大
為
減
低
，
景
氣
也
逐
漸
復
甦
。
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之
後
，
人
類
體
認
了
經
濟
成
長
和
充
分
僱
朋
的
重
要
性
，
而
積
極

致
力
於
戰
後
的
復
甦
工
作
。
以
美
國
為
首
的
民
主
國
家
，
大
都
以
凱
恩
斯
的
理
論
，
作
為

制
訂
經
濟
政
策
的
依
錄
。
結
果
，
各
國
的
國
民
所
得
大
為
提
高
，
生
活
水
準
大
獲
改
善
，

所
得
分
配
日
趨
平
均
，
福
利
制
度
日
臻
完
整
。
美
國
終
在
甘
迺
她
總
統
時
代
，
締
造
了
「

資
金
的
一
九
六
0
年
代
」
(
岳
。
D
o
a
o口

5
8
)

。
在
一
九
六
五
年
至
一
九
七
0
年
間

，
詹
林
總
統
的
「
大
社
會
」

(
F
O
G
門
。
旱
的
o
n
z
q
)更
奠
定
了
美
國
式
社
會
繭
利

的
典
型
。
然
而
，
卻
崗
此
種
下
了
物
價
膨
脹
的
種
子
。

其
他
歐
洲
福
利
國
家
，
對
於
景
氣
的
變
動
較
為
敏
感
。
為
了
預
防
不
景
氣
，
悶
在
景

氣
時
設
置
投
資
基
金
;
為
了
預
防
失
業
，
而
在
充
分
就
業
峙
徵
收
公
共
準
備
金
，
何
時
，

配
合
職
業
訓
練
與
就
業
輔
導
，
以
調
適
勞
力
市
場
的
供
需
關
係
。

一
脆
利
國
家
的
經
濟
成
長
政
策
，
發
揮
了
下
列
各
種
效
果
﹒
.

第
一
、
資
本
形
成
的
效
果
1
|
1
基
金
式
社
會
保
險
(
可ω
于
自

i
J門O
Z
I

惘
。

ω
司
的Z
5

)
蠻
的
徵
收
，
就
是
典
型
的
社
會
儲
蓄
。
其
他
各
種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，
也
是
國
家
資
木
的

來
源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是
資
金
的
供
給
。
制
刺
國
家
透
過
儲
蓄
與
投
資
的
迎

作
，
對
資
本
形
成
產
生
直
接
的
效
果
。

第
二
、
提
高
工
作
欽
率
的
效
果
|
|
經
濟
成
長
政
策
可
以
增
進
勞
工
的
所
得
和
研
利

，
他
勞
工
的
工
作
放
率
提
高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生
產
技
備
和
在
庫
資
本

(
2
H
V
-
E
-
叩
門
。
早

)
的
充
實
，
也
會
促
進
勞
動
生
產
力
。
工
作
放
率
的
提
高
，
不
僅
產
生
了
高
度
的
生
產
投

泉
，
也
提
昇
了
國
民
的
生
活
水
準
。

第
三
、
減
輕
企
業
負
擔
的
效
果
|
|
社
會
耐
利
制
度
的
充
哎
，
可
以
減
輕
企
業
的
-
咐

利
支
出
。
企
業
所
負
擔
的
保
險
費
和
法
人
稅
，
通
常
都
由
企
業
轉
嫁
給
消
費
者
或
勞
工
'

的
使
不
轉
綴
，
企
業
也
可
用
有
效
經
營
和
研
究
開
發
的
方
式
，
降
低
生
產
成
本
，
並
不
損

害
企
業
的
利
益
。

第
四
、
促
進
經
濟
成
長
的
教
果
|
|
社
會
制
利
基
金
(
如
年
金
保
險
、
失
業
保
險
等

)
可
以
用
於
去
共
投
資
;
社
會
福
利
給
付
則
可
促
進
社
會
的
有
欽
需
求
。
投
資
與
消
費
的

增
加
，
不
僅
可
以
促
進
經
濟
成
長
，
也
可
以
提
抖
閩
民
的
生
活
水
準
。
這
就
是
福
利
國
家

晒
刺
支
出
不
斷
增
加
的
主
要
原
因
。

二
、
重
分
配
政
策

繭
利
國
家
不
僅
在
追
求
財
富
的
公
平
分
別
，
也
在
追
求
機
會
的
平
等
。
因
此
，
一
間
利

閻
家
也
可
以
稱
為
「
重
分
配
國
家
」

(
2
α
Z
R
E丘
吉
口
的

E
Z
)

。
其
主
要
的
軍
分

即
政
策
，
有
下
列
三
點
.• 

第
一
、
所
得
重
分
配
政
策
|
|
福
利
國
家
的
所
得
重
分
配
政
策
通
常
有
兩
種
，
一
種

是
課
稅
政
策
，
另
一
種
是
保
護
低
所
得
者
的
政
策
。
在
課
稅
政
策
方
間
，
對
高
所
得
者
以

累
進
稅
率
諜
徽
所
得
稅
，
或
以
高
稅
率
諜
徵
財
產
稅
，
或
對
奢
侈
品
諜
徵
消
費
稅
;
對
低

所
得
者
則
採
取
減
稅
或
免
稅
的
政
策
。
在
保
護
低
所
得
者
的
政
策
方
…
凹
，
則
以
社
會
一
禍
刺

一位一



的
種
種
措
施
以
及
民
生
必
需
品
的
限
價
政
策
，
保
護
低
所
得
者
的
生
活
。

第
二
、
財
產
重
分
配
政
策
|
|
資
本
和
土
地
的
獨
佔
，
會
阻
礙
社
會
資
源
的
有
教
配

置
，
甚
至
造
成
超
額
利
潤
的
榨
取
。
福
利
國
家
以
國
民
住
宅
政
策
，
使
國
民
擁
有
住
宅
;

以
員
工
認
股
制
度
，
使
一
勞
工
擁
有
股
權
;
以
土
地
改
革
政
策
，
使
農
民
擁
有
耕
地
。
這
些

財
產
量
分
配
政
策
，
改
善
財
產
分
配
的
不
均
，
使
大
部
分
的
國
民
享
有
財
產
的
自
由
。

第
三
一
、
機
會
均
等
政
策
|
|
教
育
程
度
和
社
會
地
位
的
不
同
，
容
易
造
成
所
得
分
配

的
不
平
等
;
而
所
得
的
不
平
等
，
叉
容
易
造
成
教
育
程
度
和
社
會
地
位
的
差
距
。
為
了
避

免
這
種
惡
性
循
環
，
福
利
國
家
一
方
面
以
教
育
制
度
的
改
革
，
達
成
教
育
機
會
的
均
等
;

另
一
﹒
方
面
則
以
能
力
主
義
，
作
為
用
人
的
依
錢
，
使
就
業
和
昇
遷
機
會
均
等
。

福
利
國
家
的
重
分
配
政
策
，
產
生
了
下
列
各
種
效
果
﹒
.

第
一
、
垂
直
式
重
分
配
妓
果
|
|
社
會
福
利
的
經
費
來
憊
，
通
常
是
以
比
例
稅
率
或

累
進
說
率
加
以
徵
收
，
高
所
得
者
的
負
擔
當
然
要
比
低
所
得
者
為
重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社
會

福
利
的
給
付
是
對
低
所
得
者
有
利
。
因
此
，
重
分
配
的
結
果
，
會
造
成
高
所
得
者
對
低
所

得
者
的
所
得
移
轉
(
戶
口8
日
。
前

ω

口
的
峙
。
門
)

第
二
、
水
平
式
重
分
配
效
果
l
|
醫
療
保
險
給
付
是
健
康
者
對
傷
病
者
的
所
得
移
轉

.
，
年
金
保
險
給
付
是
年
輕
人
對
老
年
人
的
所
得
移
轉
﹒
，
失
業
保
險
給
付
是
就
業
者
對
失
業

者
的
所
得
移
轉
。
福
利
國
家
的
社
會
保
險
制
度
，
在
同
一
所
得
階
層
間
，
發
揮
了
所
得
移

轉
效
果
，
尤
其
在
所
得
分
配
平
均
的
國
家
，
社
會
保
臉
的
水
平
式
重
分
配
效
果
更
為
明
顯

。

第
一
二
、
利
潤
和
工
資
的
重
分
配
效
果
l
1

企
業
負
擔
部
分
福
利
經
費
，
是
企
業
利
潤

對
勞
工
報
酬
的
移
轉
，
所
以
不
能
由
勞
動
報
酬
中
支
付
，
也
不
可
以
轉
錄
給
消
費
者
。
這

樣
才
能
發
揮
刺
潤
和
工
資
的
重
卦
配
妓
果
。
因
此
，
福
利
國
家
對
工
會
的
鐵
能
和
消
費
者

的
權
益
十
分
重
視
，
以
充
分
發
揮
福
利
政
策
的
重
分
配
欽
果
。

第
四
、
時
間
的
重
分
配
妓
果
|
|
福
利
政
策
是
基
於
世
代
互
助
的
精
神
，
自
工
作
的

一
代
對
退
休
的
一
代
和
尚
未
工
作
的
一
代
，
進
行
時
間
性
所
得
重
分
配
。
尤
其
是
年
金
保

險
制
度
，
最
具
這
種
欽
果
。

一
二
、
穩
定
經
濟
政
策

經
濟
現
象
有
繁
榮
、
衰
退
、
蕭
條
和
復
甦
四
個
周
期
。
造
成
這
種
循
環
的
原
因
，
有

些
來
自
戰
爭
、
發
明
、
氣
候
或
嗜
好
的
改
變
等
非
經
濟
性
的
外
部
因
素
;
有
些
則
由
於
消

費
的
減
少
，
紙
計
聾
的
生
產
、
過
度
的
投
資
或
銀
行
信
用
的
創
造
等
經
濟
性
的
內
部
因
素

。
在
景
氣
蕭
條
時
，
大
量
的
失
業
會
造
成
嚴
重
的
社
會
問
題
。
可
是
，
在
景
氣
繁
榮
時
，

惡
性
的
物
價
膨
脹
也
會
威
脅
到
國
民
的
生
活
。
因
此
，
創
造
就
業
機
會
和
控
制
物
價
膨
脹

，
就
成
為
福
利
國
家
最
重
要
的
經
濟
政
策
之
一
。

第
一
、
創
造
就
業
機
會
政
策
|
l
失
業
對
個
人
而
言
，
會
產
生
自
信
心
的
喪
失
、
道

德
的
墮
落
和
家
庭
的
崩
潰
;
對
社
會
而
言
，
會
造
成
生
產
物
的
減
少
、
技
術
的
落
後
和
社

會
的
不
穩
。
福
利
國
家
通
常
採
取
勞
力
需
求
的
預
測
、
產
業
部
置
的
規
割
、
勞
力
流
動
性

的
加
強
、
職
業
訓
練
、
就
業
輔
導
等
方
式
，
調
整
勞
力
，
市
場
的
結
構
，
促
進
就
業
機
會
。

第
二
、
反
物
價
膨
脹
政
策
|
|
物
價
膨
脹
侵
蝕
了
個
人
的
積
蓄
、
擴
大
所
得
的
差
距

、
降
低
勞
動
生
產
力
。
控
制
物
價
膨
脹
最
直
接
的
方
法
，
當
然
是
工
資
|
|
物
價
政
策
。

但
是
，
凍
結
工
資
會
影
響
工
作
放
率
，
削
弱
社
會
的
有
效
需
求
;
凍
結
物
價
則
會
出
現
黑

市
交
易
，
使
物
價
更
加
高
漲
。
因
此
，
只
能
作
為
不
得
己
的
臨
時
性
措
施
。
福
利
國
家
一

般
都
踩
用
貨
幣
政
策
和
財
政
政
策
，
作
為
控
制
物
價
膨
脹
的
對
策
，
也
就
是
以
控
制
貨
幣

發
行
量
、
調
升
利
率
以
及
增
稅
的
方
式
，
達
成
穩
定
物
價
的
教
果
。

福
利
國
家
致
力
於
穩
定
經
濟
的
結
果
，
產
生
了
下
列
諸
種
效
果
.• 

第
一
、
保
護
勞
力
的
效
果
|
|
福
利
國
家
不
僅
創
造
就
業
機
會
，
也
保
障
勞
工
的
工

作
權
。
對
於
失
業
的
勞
工
，
則
以
失
業
給
付
助
其
渡
過
難
關
，
並
透
過
職
業
介
紹
，
助
其

早
日
返
回
勞
力
市
場
。
對
於
喪
失
工
作
能
力
者
，
如
老
人
和
殘
廢
者
，
也
以
年
金
給
付
、

殘
廢
給
付
及
其
他
福
利
措
施
，
保
障
其
生
活
。

第
二
、
保
障
生
活
的
效
果
|
|
當
經
濟
繁
榮
時
，
國
民
所
得
提
高
，
需
要
生
活
救
助

者
減
少
，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因
而
增
加
，
社
會
儲
蓄
水
準
因
而
上
升
。
當
經
濟
蕭
條
時
，
國

民
所
得
降
低
，
需
要
生
活
毅
助
者
增
加
，
社
會
福
利
給
付
因
而
增
加
，
國
民
生
活
因
而
獲

得
保
障
。

第
三
、
穩
定
景
氣
的
教
果
|
|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對
穩
定
景
氣
，
共
有
很
大
的
作
用
。

景
氣
峙
，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可
以
吸
收
部
分
過
剩
資
金
，
避
免
因
過
度
消
費
，
而
引
發
物
價

膨
脹
。
在
不
景
氣
時
，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可
以
用
來
從
事
公
共
投
資
，
以
帶
動
民
間
投
資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社
會
福
利
給
付
可
以
刺
激
社
會
的
有
效
需
求
，
提
高
消
費
水
準
。
福
利
國
家

以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，
作
為
穩
定
景
氣
的
措
施
，
經
濟
學
上
就
稱
為
福
利
政
策
的
「
自
動
安

定
製
置
」

g
z
E
I
E
1皂
白
臣
民
N
O

門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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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、
福
利
國
家
的
批
判
、
變
革
與
最
適
社
會

一
、
福
利
國
家
的
批
判

最
近
，
也
於
福
利
國
家
的
經
濟
狀
況
呈
現
惡
化
，
而
漸
成
批
判
的
對
象
。
雖
然
批
判

的
內
容
都
有
反
駁
的
餘
地
，
但
是
，
仍
可
作
為
福
利
國
家
反
省
、
改
善
的
參
考
。

第
一
、
福
利
國
家
的
福
利
政
策
容
易
養
成
人
們
的
惰
性
，
降
低
勞
動
生
產
力
，
阻
礙

經
濟
成
長
。
表
面
上
，
福
利
國
家
確
實
象
養
著
許
今
，
無
所
事
是
的
人
們
，
但
是
，
這
些
人

夫
都
是
喪
失
工
作
能
力
或
喪
失
工
作
機
會
的
人
。
他
們
不
參
與
勞
動
，
並
不
影
響
總
體
經

濟
的
成
長
。
福
利
國
家
所
保
障
的
生
活
，
是
該
社
會
共
認
的
最
低
生
活
水
準
'
絕
非
一
般

有
工
作
能
力
者
甘
願
忍
受
的
。
因
此
，
擔
心
福
利
國
家
會
養
成
人
們
的
惰
性
，
是
不
必
要

的
疑
慮
。
事
實
上
也
證
明
，
實
施
福
利
政
策
最
澈
底
的
瑞
典
，
經
濟
成
長
率
不
但
不
遜
於

其
他
國
家
，
反
而
凌
越
其
他
國
家
。

第
二
、
福
利
國
家
的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會
加
重
企
業
的
負
擔
，
增
加
社
會
的
有
按
需
求

，
造
成
惡
性
物
價
膨
脹
。
不
可
諱
言
的
，
福
利
國
家
也
於
工
會
機
能
的
擴
張
，
常
使

工
資
增
加
率
高
過
勞
動
生
產
增
加
率
，
而
產
生
成
本
推
動
的
物
價
膨
脹

(
8
位
d
g
F

古
自
己
古
巴
;
也
因
為
福
利
給
付
帶
動
消
費
的
結
果
，
而
導
致
需
求
拉
升
的
物
價
膨
脹

(
已O
E
M
H口a
d
c
口
古
巴
旦
戶
。
口
)
。
站
在
政
府
的
立
場
，
如
果
限
制
工
資
上
升
，
可
能

會
降
低
勞
動
生
產
力
;
要
是
控
制
有
欽
需
求
的
增
加
，
可
能
會
造
成
大
量
的
失
業
。
這
的

確
是
個
痛
苦
的
選
擇
。
雖
然
福
利
國
家
嘗
試
以
穩
定
成
長
的
經
濟
政
策
，
勞
工
參
與
企
業

決
策
以
及
公
平
的
分
配
措
施
，
去
克
服
這
個
困
難
，
但
是
，
韻
致
並
不
理
想
。

第
一
二
、
福
利
國
家
的
經
濟
體
制
和
經
濟
活
動
，
都
有
政
府
權
力
的
介
入
，
容
易
造
成

官
僚
主
義
和
國
家
獨
佔
資
本
主
義
。
其
實
，
官
僚
主
義
並
非
來
自
政
策
本
身
，
而
是
政
策

執
行
過
程
中
所
產
生
的
人
為
缺
失
。
福
利
國
家
以
政
治
民
主
和
產
業
民
主
的
方
式
決
定
政

策
，
官
僚
主
義
的
色
彩
絕
不
濃
於
福
利
制
度
不
成
熟
的
國
家
。
福
利
國
家
介
入
公
權
力
的

目
的
，
是
要
協
助
市
場
機
龍
的
正
常
運
作
，
阻
止
獨
佔
或
不
公
平
的
交
易
。
因
此
，
不
會

議
致
國
家
獨
佔
資
本
主
義
。

第
四
、
福
利
國
家
容
易
造
成
道
德
的
墮
落
及
社
會
秩
序
的
破
壞
。
我
們
必
須
承
認
，

福
利
國
家
有
不
少
犯
罪
、
酒
精
中
毒
、
墮
胎
、
性
犯
濫
等
不
道
德
的
現
象
，
但
是
，
還
是

工
業
化
和
都
市
化
所
造
成
的
結
果
，
並
非
福
利
國
家
才
存
在
的
現
象
。
福
利
國
家
在
滿
足

國
民
的
物
質
需
求
之
後
，
也
提
供
了
各
種
精
神
福
利
，
期
能
建
立
一
個
重
道
德
、

J可
秩
序

的
社
會
。
當
然
，
在
邁
向
理
想
揖
界
之
前
，
福
利
國
家
仍
有
一
段
坎
河
的
路
途
必
須
克
服

。

二
、
福
利
國
家
的
變
革

由
於
盤
濟
社
會
的
變
遷
，
福
利
國
家
的
本
質
也
逐
漸
在
改
變
。
最
明
顯
有
下
列
錢
方

面
﹒
.第

一
、
-
m高
度
經
濟
成
長
轉
向
低
度
經
濟
成
長
1
|
|
歷
經
石
油
和
美
元
兩
次
經
濟
危

機
之
後
，
福
利
國
家
已
步
入
低
度
經
濟
成
長
期
。
政
府
財
政
日
形
但
細
、
大
規
模
投
資
日

漸
困
難
、
工
資
和
物
價
日
趨
平
稽
。
除
非
有
重
大
變
化
，
穩
定
成
長
將
是
福
利
關
家
必
禎

揉
行
的
經
濟
政
策
。

第
二
、
自
個
人
資
本
轉
向
社
會
資
本
|
|
由
於
股
票
市
場
的
健
全
運
作
，
國
民
對
股

票
市
場
漸
兵
信
心
，
而
大
量
購
買
公
司
股
票
。
企
業
資
金
的
來
頓
，
漸
由
個
人
、
入
戶
口
夥
轉

向
社
會
大
眾
;
企
業
經
營
者
漸
由
資
本
家
轉
向
具
有
一
專
業
知
識
和
豐
富
經
驗
的
企
管
家
。

企
業
利
潤
的
分
配
則
漸
由
社
會
大
眾
所
獲
得
。

第
三
一
、
自
生
產
至
上
轉
向
生
活
優
先
|
|
自
由
放
任
主
義
的
最
大
缺
失
，
就
是
生
產

至
上
、
成
長
第
一
的
生
產
樣
式
。
結
果
，
造
成
了
嚴
重
的
公
害
和
人
際
關
係
的
疏
離
。
福

利
國
家
經
過
長
期
的
努
力
，
終
於
建
立
了
經
濟
性
福
利
，
使
人
人
都
能
免
於
匿
乏
，
進
而

致
力
於
提
昇
國
民
健
康
、
良
好
的
居
住
環
壇
、
高
水
準
的
教
育
、
更
多
的
休
閒
時
間
及
穩

定
的
社
會
關
係
等
生
活
性
福
利
。

第
四
、
由
單
獨
福
利
政
策
轉
向
綜
合
福
利
計
畫
1
|
福
利
國
家
本
由
單
獨
的
福
刺
政

策
所
構
成
。
現
在
，
已
發
展
出
十
分
完
整
的
模
式
。
如
何
統
合
規
劃
福
利
政
策
，
是
今
後

福
利
國
家
必
領
面
對
的
課
題
。
由
於
福
利
措
施
十
分
繁
瑣
，
所
涉
及
的
層
面
也
很
廣
，
綜

合
一
福
利
計
聾
的
倒
訂
並
非
易
事
，
而
有
效
的
執
行
更
為
困
難
，
必
須
借
重
各
芳
面
的
專
業

人
員
，
配
合
行
政
部
門
的
密
切
合
作
，
才
能
克
服
這
個
問
難
。

第
五
、
自
福
利
社
會
轉
向
最
適
社
會
1
|
l
福
利
國
家
所
標
榜
的
理
想
，
是
在
滿
足
國

民
的
生
活
。
但
是
，
滿
足
的
意
識
狀
態
並
非
第
三
者
可
以
決
定
，
所
以
福
利
的
內
容
並
非

政
府
單
方
面
的
考
慮
即
可
決
定
，
必
讀
取
決
於
社
會
大
眾
的
意
見
。
磁
性
多
數
人
的
福
利

，
去
滿
足
少
數
人
的
福
利
或
犧
牲
少
數
人
的
福
利
，
去
滿
足
多
數
人
的
福
利
，
都
不
是
福

利
國
家
追
求
的
目
標
。
福
利
國
家
必
讀
以
不
犧
牲
任
何
人
的
利
益
，
去
改
善
社
會
大
眾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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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
活
條
件
，
這
就
是
最
適
社
會
(
卅
日
H
O
o
-
戶
自
己
的
。
且
早
已

最
適
社
會
的
最
大
特
徵
'
就
是
蝕
了
生
產
欽
率
之
外
，
也
重
視
分
配
問
題
;
除
了
經

濟
利
益
之
外
，
也
重
視
社
會
價
值
;
除
了
政
策
目
標
之
外
，
也
重
視
國
民
意
見
。
如
果
分

配
不
公
平
，
社
會
價
值
被
扭
曲
，
國
民
意
見
被
忽
親
，
再
充
實
的
福
利
制
度
，
也
不
由
稱

為
最
適
社
會
。

一
二
、
邁
向
最
適
社
會
之
路

正
當
福
利
國
家
面
臨
轉
型
之
際
，
政
府
決
策
者
一
、
企
業
家
及
全
體
國
民
應
以
什
麼
態

度
和
作
法
，
去
邁
向
未
來
之
路
呢
?
下
列
幾
項
建
議
似
可
作
為
有
關
人
士
的
參
考
﹒
.

第
一
、
調
和
經
濟
正
義
與
社
會
正
義
|
|
過
去
，
經
濟
學
家
只
是
一
昧
地
追
求
經
濟

效
益
，
而
說
社
會
福
利
為
恩
惡
性
的
救
濟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社
會
福
利
學
家
則
一
心
標
榜
人

道
主
義
，
而
視
經
濟
放
益
為
不
必
要
的
考
慮
。
在
未
來
的
最
適
社
會
裳
，
經
濟
人
的
經
濟

觀
與
社
會
人
的
人
道
觀
必
須
統
合
，
証
要
促
進
總
體
經
濟
的
成
長
，
也
要
提
昇
國
民
生
活

的
滿
足
程
度
。

第
二
、
運
用
政
府
、
企
業
和
民
間
資
頓
l
|
最
適
社
會
所
追
求
的
理
想
境
界
，
不
是

傳
統
福
利
國
家
所
標
榜
的
「
由
搖
籃
到
墳
墓
」
型
福
利
，
也
不
是
工
會
主
義
者
所
爭
取
的

勞
工
至
上
的
企
業
福
利
，
更
不
是
民
間
福
利
機
構
所
從
事
的
教
濟
性
福
利
，
而
是
要
綜
合

政
府
、
企
業
和
民
間
三
者
的
資
憊
，
從
事
有
效
的
連
用
。
有
關
最
低
生
活
的
保
障
、
醫
療

服
務
的
充
實
、
國
民
教
育
的
普
及
福
利
，
必
須
由
政
府
推
動
;
最
低
工
資
的
保
障
、
工
作

疆
境
的
改
善
、
工
作
時
間
的
縮
鈕
等
福
利
，
必
須
由
企
業
負
責
;
至
於
住
宅
環
撞
的
改
善

、
休
閒
生
活
的
運
用
、
各
種
福
利
服
務
，
則
，
需
民
間
的
參
與
。

第
三
、
加
強
政
府
與
民
間
的
溝
通
|
|
最
適
社
會
是
基
於
國
民
的
同
意
(
2
自
由
且

)
。
政
府
在
制
定
施
政
計
畫
之
前
，
必
讀
徵
詢
所
有
國
民
的
意
見
，
要
在
不
斷
的
溝
通

中
檢
討
修
正
，
然
後
再
去
執
行
，
這
就
是
公
共
政
策
的
「
回
饋
制
度
」
(
阱
。
且
E
冉

的

M
N
m
Z
E
)
。
為
了
使
這
種
制
度
能
移
順
利
推
行
，
議
會
、
工
會
、
消
費
者
團
體
、
大
眾

傳
播
界
都
應
該
更
積
極
地
發
揮
其
應
有
的
功
能
，
使
政
府
與
民
閉
的
關
係
更
加
密
切
，
溝

通
更
為
容
易
。
這
才
是
最
適
社
會
應
走
的
方
向
。

第
四
、
培
養
國
民
的
連
帶
意
識
與
自
我
努
力
|
|
最
適
社
會
不
再
是
由
政
府
包
辦
國

民
的
生
活
，
必
贊
由
國
民
以
連
帶
意
識
相
互
協
助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個
人
必
讀
自
我
努
力
，

發
揮
潛
能
，
以
自
己
的
手
，
開
創
更
美
好
的
生
活
，
不
要
把
接
受
歡
助
現
為
當
然
的
權
利

。
唯
有
在
互
助
與
自
助
的
前
提
下
，
最
適
社
會
的
理
想
才
能
達
成
。
出
此
，
最
適
社
會
亦

可
稱
為
「
全
民
參
與
的
福
利
社
會
」
。
最
近
，
深
受
重
親
的
社
區
意
識
(
ω
。
口
的
。
。
h

g
B
B

口
巴

4
)
，
已
成
為
邁
向
最
適
社
會
不
能
或
缺
的
基
本
條
件
。

第
五
、
喚
起
國
際
合
作
|
|
福
利
國
家
的
工
資
水
準
高
，
企
業
福
利
好
，
因
而
加
重

了
生
產
成
本
，
削
弱
了
商
品
在
國
際
市
場
的
競
爭
能
力
，
導
致
國
際
貿
易
收
支
的
逆
差
。

另
一
方
面
，
由
於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龐
大
，
造
成
了
政
府
財
政
的
沉
踅
負
擒
，
因
而
產
生
嚴

重
的
預
算
赤
字
。
這
些
問
題
必
須
以
國
際
合
作
的
方
式
方
能
解
決
。
福
利
國
家
固
然
應
該

努
力
改
善
產
品
結
構
，
提
高
勞
動
生
產
力
。
福
利
水
準
較
低
的
國
家
也
必
須
努
力
提
高
工

資
水
準
和
福
利
水
準
，
避
免
「
社
會
傾
銷
」
(
ω
o
立
且
已
Z
B
U

古
間
)
。
未
來
的
國
際

社
會
應
該
放
棄
成
見
，
共
同
合
作
建
立
一
個
福
利
世
界
。

福
利
國
家
陸
經
艱
辛
的
歲
月
，
而
締
造
了
今
日
的
福
利
社
會
。
但
是
，
經
濟
社
會
的

變
遷
及
國
民
需
求
的
改
變
，
漸
使
福
利
國
家
脫
離
理
想
的
目
標
。
在
間
對
二
十
一
世
紀
的

新
挑
戰
，
政
府
必
須
根
按
全
民
意
志
，
配
合
經
濟
社
會
的
有
效
開
發
，
綜
合
現
劃
完
整
的

福
利
計
置
。
企
業
應
該
充
分
發
揮
社
會
責
任
，
協
助
政
府
和
民
間
辦
好
福
利
措
施
。
民
眾

更
應
該
積
極
參
與
社
會
建
設
，
全
面
提
昇
生
活
素
質
。
關
際
社
會
吏
，
應
該
以
人
類
的
共
同

利
益
，
作
為
維
護
世
界
和
平
、
創
造
人
類
福
祉
的
依
緣
。
唯
有
在
政
府
、
企
業
、
民
眾
以

及
國
際
社
會
的
共
同
努
力
下
，
福
利
國
家
才
能
順
利
地
邁
向
最
適
社
會
之
路
。

【
本
文
作
者
為
明
德
基
金
會
研
究
部
副
研
究
員
】

主
要
參
考
資
料
.• 

一
、
→
.
需
己
的
。
D
h
f
o
﹒
』
-
J
F
Y
已
由
O
P

門
言

N
U
O
N
U
r
b
N
M
叫8
5

、
法
沌
。
\
皂
白

啊
制
、hN
\
h
H
W
、
峙
的
芯
片
閱
、
〉
口
。
口
h
w
d
口
這
戶
口
"
H
G

∞
N
﹒

二
、
〉
口
m
H
D
M
V
O
N
H
n
。
n
w
h
r
n
o
-
-
口
口

戶
叩
門F
…~
d
o
m
t
h
N
W

、
門
的
心
相
弋
間
內
\
h
蚓

、
、
間
，
凶
。
鬥
閃
閃
令
"
H
F
O

H
O
M
M
O
的
阱
。
同
H
H
W
〉
叩
門
口
已
明
問
門
。

c
p
s
s
.

-
一
一
、
司
﹒
〉
-
H
N
忌
的
O
P
司
m
N
E
志
的
芯
片
咱
是
位
司
馬
~
\
烏
克
，
她
已
久
而
舍
、
〉
口
g
h
w

口
口
還
戶
口-
E
斗
。
﹒

四
、
丸
尾
直
笑
著
「
一
耐
祉
國
家
m
u經
濟
政
策
」
'
日
本
經
濟
新
聞
社
，
一
九
七
五
年
。

五
、
小
谷
義
次
著
「
福
祉
國
家
論
」
'
說
摩
替
房
，
一
九
六
六
年
。

六
、
鈴
木
安
職
編
「
現
代
福
利
國
家
批
判
」
'
法
律
文
化
社
，
一
九
六
七
年
。

七
、
加
藤
寬
著
「
最
適
社
會
。
經
濟
學
」
'
講
故
社
現
代
新
霄
，
一
九
七
一
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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